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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29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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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29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林倩綺等 18 人，鑒於現行《原住民

身分法》對於平地原住民之身分認定規定與山地原住民之認定

規定不同，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查《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為：「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

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

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二、平地原住民

：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依前述規

定，有關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尚需「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

平地原住民有案者。」與山地原住民之認定有別，應刪除前述登記有案之規定，爰擬具

《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林倩綺   

連署人：陳超明  許宇甄  賴士葆  盧縣一  王育敏  

李彥秀  廖先翔  邱若華  呂玉玲  林沛祥  

柯志恩  萬美玲  張嘉郡  洪孟楷  鄭正鈐  

陳菁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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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 

一、修正第二款。 

二、查《原住民身分法》第二

條規定為：「本法所稱原住

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

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

定：一、山地原住民：臺灣

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者。二、平地原住民：

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

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

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

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登

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依前述規定，有關平地原

住民身分之認定，尚需「並

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

民有案者。」與山地原住民

之認定有別，應刪除前述登

記有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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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 

                             議案編號：20211014345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7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4345 號   

 

案由：本院委員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蔡易餘、林宜瑾等 18 人，

基於 111 年憲判字第 17 號【西拉雅族原住民身分案】判決

意旨，應於判決宣示日起 3 年內，依判決意旨，就判決主文

第 1 項所稱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之認定

要件、所屬成員之身分要件及登記程序等事項，予以明文規範，

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林宜瑾   

連署人：王美惠  張雅琳  王正旭  林月琴  陳素月  

郭昱晴  王義川  吳沛憶  沈伯洋  王世堅  

林岱樺  徐富癸  邱志偉  范 雲  賴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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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如下

： 

一、山地行政區原住民：依

戶口調查簿，原籍在山地

行政區域內，且本人或直

系血親尊親屬已登錄為原

住民者。 

二、平地行政區原住民：依

戶口調查簿，原籍在平地

行政區域內，且本人或直

系血親尊親屬已登錄為原

住民，並經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完成

平地行政區原住民身分登

記者。 

三、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

他臺灣原住民族：本人或

直系血親尊親屬於原籍於

相關行政區域內，且依戶

籍或其他客觀歷史紀錄可

證明其屬南島語系民族者

。 

前項第三款所稱同屬南

島語系民族之其他臺灣原住

民族，關於其民族權利、身

分認定及相關政治參與與資

源保障，另以法律定之，並

得依族群意願及歷史文化完

整性，逐族分別推動認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 

將「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

住民」改用「山地行政區原住

民」「平地行政區原住民」用

詞，在變動最少下更貼近歷史

正義脈絡。另依據 111 年憲判

字第 17 號【西拉雅族原住民

身分案】判決主文意旨，揭示

：「所稱原住民之定義性規定

，僅指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

民，並未及於符合本判決主文

第 1 項要件之其他臺灣原住民

族，致其原住民（族）身分未

受國家法律之保障，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原

住民（族）身分認同權、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

十二項前段規定保障原住民族

文化等意旨有違。」，爰修訂

本條，增列「同屬南島語系民

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為本

法所稱原住民。並除去「光復

」字眼，改採客觀登記或歷史

紀錄為依據。 

為符合憲判字第 17 號意旨，

就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權利、

身份認定及相關政治參與與資

源保障，明定另以法律定之。 

第三條 父或母為原住民，且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第三條 父或母為原住民，且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本條第一項第四款為長期遭遇

傳統姓名制度中斷之同屬南島

語系民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

提供兼顧歷史正義與實務可行

之方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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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之姓。 

四、具前條同屬南島語系民

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身

分要件事實者，其本人及

直系血親卑親屬，取用所

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或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

住民族文字並列所屬原住

民族之姓名，該姓名得依

原住民族姓名文化沿用或

創制。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

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 

母之姓。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

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 

第五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

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住民

身分。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喪失

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得

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回

復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

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住民

身分。 

四、依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

前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取

得原住民身分，未於本法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算

二年內，取用或以原住民

族文字並列原住民父或母

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或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

。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喪失

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得

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回

復以一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

為配合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

他臺灣原住民避開親代－子代

規定，爰配合第三條修正，刪

除本條第一項第四款，並刪除

本條第三項。 



立法院第 11 屆第 3 會期第 2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28 

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申

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

住民身分不喪失。 

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

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 

為配合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

他臺灣原住民避開親代－子代

規定，本條刪除。 

第八條 山地行政區原住民與

平地行政區原住民結婚，得

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山地行政

區原住民或平地行政區原住

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

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

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

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

意願，取得山地行政區原住

民或平地行政區原住民身分

。 

第八條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

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

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

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

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

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

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

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

地原住民身分。 

配合第二條修正用語及條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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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4609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7月16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460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國文、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林俊憲、王義川

等 16 人，鑒於平埔族群為台灣原始居住民族之一，然而因

歷史登記等原因，造成平埔族群在台灣光復後未被納入認定

為原住民族，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之規定，

及回應平埔族群自我認同權，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西元 1905 年，台灣總督府訂定「戶口規則」，依「種族欄」規定登錄人民身分；當時平埔

族，多依清代舊慣登錄為「熟番」，適用普通行政的相關措施，相對之下，對「生蕃」則

施行「理蕃」政策，使兩者所面臨之社會環境出現顯著落差，而台灣光復後，省政府於戰

後訂定「山胞」身分認定制度時，即僅以「生番（生蕃、高砂）」為主要認定對象；「熟

番（熟蕃、平埔）」當時亦多不願意與「生番」一同被認定為「山胞」，因此當「山胞」

被正名為台灣原住民族後，多數的平埔族群無法被認定為原住民。 

二、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之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證原住民族之地位，因此

平埔族群則應依憲法保證認定其原住民身分，惟中央研究院利用內政部戶役政系統研究推

估，目前全國平埔族群人口約有百萬人之數，因而引起現在法定原住民族擔憂平埔族正名

後的預算及資源分配問題，為減少因全面承認之龐大人數，造成社會衝擊，爰提案平埔原

住民之族群身分認定，得依其語言、文化、風俗與祭儀保存完整性，分別認定，以逐族推

動方式，降低人數衝擊。 

 

提案人：郭國文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林俊憲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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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范 雲  郭昱晴  張宏陸  李坤城  吳思瑤  

吳沛憶  徐富癸  莊瑞雄  王正旭  吳琪銘  

陳俊宇  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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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保障原住民權益，並依據憲

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

十七號判決主文所揭示之意

旨，確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前段

所保障之原住民族，應包括

既存於臺灣之所有臺灣南島

語系民族。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本條修正旨在執行憲法法庭一

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七號判決

，明確承認既存於臺灣之所有

臺灣南島語系民族，均屬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

十二項前段所保障之原住民族

，作為本法適用對象之依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及平埔原住民，其身分之認

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

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

者。 

三、平埔原住民：本人或直

系血親尊親屬於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屬於

原住民者；或有客觀歷史

紀錄可佐證其為臺灣南島

語系民族者。 

平埔原住民之原住民族

集體權利，如原住民族基本

法應即適用；平埔原住民之

個人權利，得依階段適用，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

者。 

為達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

字第十七號判決意旨，維護我

國多元原住民族之文化發展、

族人之自我認同，並受國家合

理對待，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平埔原住民身分別，認定方式

及其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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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未能即時適用者，應自

本法施行後一年內完成修法

；逾期未完成者，直接適用

現行原住民相關法令。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

一者，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

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母之姓。 

四、具本法第二條平埔原住

民身分要件事實者，其本

人及直系血親卑親屬，取

用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

字；或取用漢人姓名，並

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其所

屬原住民族之姓名，該姓

名得依原住民族姓名文化

沿用或創制。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

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 

第三條 父或母為原住民，且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

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

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母之姓。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

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 

本條第四款為長期遭遇傳統姓

名制度中斷之平埔原住民，提

供兼顧歷史正義與實務可行之

方式選擇。 

第四條 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

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

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

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

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

養者之一之姓。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

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

限制。 

第四條 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

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

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

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

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

養者之一之姓。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

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

限制。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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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

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住民

身分。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喪失

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得

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回

復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

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住民

身分。 

四、依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

前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取

得原住民身分，未於本法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算

二年內，取用或以原住民

族文字並列原住民父或母

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

字，或從原住民父或母

之姓。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喪失

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得

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回

復以一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

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申

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

住民身分不喪失。 

為平埔原住民避開親代－子代

規定，配合第三條修正，刪除

本條第一項第四款，並刪除本

條第三項。 

第六條 為取得原住民身分，

當事人得申請取用或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統

名字；當事人未成年時，由

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約定申請

，成年後，依個人意願申請

，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

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一千

零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

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原

住民身分，除出生登記外，

第六條 為取得原住民身分，

當事人得申請取用或以原住

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統

名字，或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當事人未成年

時，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約

定申請，成年後，依個人意

願申請，不受民法第一千零

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項、

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原

為平埔原住民避開親代－子代

規定，配合第三條修正，修正

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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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

為限。 

住民身分，除出生登記外，

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

為限。 

養子女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以

利害關係人身分，依戶籍法

第六十五條規定向戶政事務

所申請本生父母之戶籍資料

或戶籍謄本。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

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 

為平埔原住民避開親代-子代

規定，配合第三條修正，本條

刪除。 

第七條 山地原住民、平地

原住民與平埔原住民跨身分

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之

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

從之。 

未依前項約定變更為相

同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於

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

協議選定其原住民身分；成

年後，得依其個人意願，選

擇取得山地原住民、平地原

住民或平埔原住民之身分。 

第八條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

原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

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

住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

之。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

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

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

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

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

地原住民身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增訂第一項第三款平

埔原住民身分修訂本條。 

第八條 原住民應依其父或母

之所屬民族登記其民族別；

其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姓

，應與其登記之民族別相關

聯。 

前項原住民民族別之認

定、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原住民應依其父或母

之所屬民族登記其民族別；

其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姓

，應與其登記之民族別相關

聯。 

前項原住民民族別之認

定、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九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

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

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

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

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

第十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

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

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

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

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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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

生效力。 

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

生效力。 

第十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脫

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住

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在

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

，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或

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向

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

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之

登記。 

第十一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

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

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

之登記。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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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6328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63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等 22 人，鑒於我國之原住民身分認定，係採

登記制，而平地原住民部分，則因「限期登記」導致部分

族人及其後代，雖具原住民族之血緣與身分認同，但錯過

限期登記，在法律上卻無法被認定為原住民，爰擬具「原住民

身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原條文規定，若因戶籍登記錯誤、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者，應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惟向「戶

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似使人民過於不便，故刪除相關文字，使人民至任一戶政事務所

皆可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 

二、有關本法平地原住民的登記方式，是西元 1945 年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

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

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惟該登記制，雖總登記後辦理四次的「補辦登記」，但因「限期登

記」制度而無法在登記期間過後進行補登記。黃昭元大法官在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7

號判決的協同意見書中第 18 頁的註 19 已明確指出：「至於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第 2 款有

關平地原住民之『登記期間限制』要件，相較於第 1 款山地原住民之要件，是否構成不利

差別待遇，而違反平等？本席亦認違憲。未來如有本屬平地原住民（如阿美族、屏東縣滿

州鄉的排灣族等）之各族原住民，由於上述登記期間限制致無法補登記為平地原住民，並

有適當之聲請案時，本庭仍得審查並宣告系爭規定之上述登記期間限制違憲。」為使長期

漏未登記之個案及其後代能取得法律上原住民的身分，爰新增第二項之規定。（增訂條文

第十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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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宜瑾   

連署人：陳 瑩  林俊憲  王世堅  蘇巧慧  范 雲  

王義川  王美惠  林楚茵  林月琴  李柏毅  

徐富癸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陳培瑜  

張雅琳  李坤城  陳秀寳  郭昱晴  吳沛憶  

吳思瑤  張宏陸  沈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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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

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

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

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承

認之原住民族，其族人及其

直系血親卑親屬因政府限定

登記期間或其他歷史因素，

致漏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

，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

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更

正之登記，以取得原住民身

分。 

第十一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

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

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

之登記。 

一、更正登記，不應只侷限在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

所」辦理，爰刪除第一項相

關文字，使該個案至任一戶

政事務所皆可為撤銷或更正

之登記。 

二、過去，在原住民身分法制

定前，臺灣省政府政府曾公

告「臺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

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決

定原住民族的身分認定。後

來，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

代，曾經公告四次「補辦登

記」，但錯過了這幾次登記

身分的時間點，就算部分家

族成員已經登記成原住民族

，錯過登記的個案卻無法依

法進行原住民身分登記。這

樣的個案，發生在噶瑪蘭族

、卑南族等已公告承認之原

住民族的個別族人身上。為

彌補歷史錯誤，使長期漏未

登記之個案及其後代能取得

法律上原住民的身分，爰新

增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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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62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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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62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高金素梅、鄭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有鑑於《原住民

身分法》旨在建立原住民身分認定機制，以保障原住民族基本

權益。該法第十一條所規範之戶籍登記錯誤、脫漏或其他原因

所致身分登載異常之情形，雖立意在於強化當事人權益保障，

惟該類事項依現行《戶籍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八條之一，

已明定戶政事務所得依查明結果進行更正或撤銷登記，並為戶政

實務上常見適用事項。是以，基於避免法律重複規範及維持法制

體系整體一致性之考量，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刪除第十一條

條文草案」，由《戶籍法》既有規定統一處理相關案件，亦可

減少法律間適用疑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高金素梅 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張啓楷  顏寬恒  陳昭姿  麥玉珍  林倩綺  

牛煦庭  邱鎮軍  翁曉玲  羅廷瑋  徐欣瑩  

洪孟楷  謝龍介  廖偉翔  林思銘  游 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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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刪除第十一條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

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

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

之登記。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所規範之內容，係

針對戶籍登記錯誤、脫漏或

其他原因，致當事人誤登記

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時，辦理後續撤

銷或更正登記之程序。惟該

類情形，現行《戶籍法》第

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八條之一

，業已有明確規定，授權戶

政事務所得依查明結果辦理

相關更正或撤銷，爰屬戶政

業務常規適用事項。為避免

法律間重複規範，並維持法

制體系之整體一致性，是以

建議刪除本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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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6695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669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盧縣一等 20 人，有鑑於現行

《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對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

僅其子女得準用本法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嚴重限制其他

親等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權利。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

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規定，符合本法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此一規定對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僅其子女得準用本法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

分，其他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並無適用，嚴重限制其他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取得原住民

身分之權利。 

二、為便於其他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七條，明定符合第二條至第

四條所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直系血親卑親

屬亦得準用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而非僅限於子女始得適用。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盧縣一   

連署人：賴士葆  林沛祥  許宇甄  鄭正鈐  牛煦庭  

翁曉玲  林思銘  楊瓊瓔  呂玉玲  邱若華  

顏寬恒  林倩綺  黃建賓  洪孟楷  王鴻薇  

蘇清泉  林德福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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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直系血親卑親

屬準用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

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 

一、按現行條文規定，符合本

法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申

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

，其子女準用第三條及前條

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此

一規定對於申請取得原住民

身分前死亡者，僅其子女得

準用本法之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其他親等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並無適用，嚴重限

制其他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

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權利。 

二、為便於其他親等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

爰修正第七條，明定符合第

二條至第四條所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

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

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亦得準用

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

住民身分，而非僅限於子女

始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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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7283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印發 

 

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728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仁、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9 人，鑒於平地原住民

的身分認定，和山地原住民相比，多一個「申請戶籍地公所

登記有案」這個要件，但也只是說平地原住民應該登記。立法

意旨是考量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於平地混居，便利行政機關釐清

平地原住民身分而設，並沒有說沒登記就不是原住民，爰擬具

「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省政府之前在民國 45、46、48、52 年，雖然有規定受理登記的期間，並表示「逾期概不准

再補辦登記手續」，但也沒有說未在期間登記就喪失原住民身分。現行《原住民身分法》

對於平地原住民之身分認定規定與山地原住民之認定規定不同，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

文規定，有關平地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尚需「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

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與山地原住民之認定有別，應刪除前述登記有案之規定，爰擬

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人：黃 仁  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顏寬恒  邱若華  謝龍介  陳菁徽  邱鎮軍  

王鴻薇  黃健豪  葉元之  廖先翔  呂玉玲  

張智倫  黃建賓  鄭正鈐  涂權吉  洪孟楷  

林德福  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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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 

一、鑒於平地原住民的身分認

定，和山地原住民相比，多

一個「申請戶籍地公所登記

有案」這個要件，但也只是

說平地原住民應該登記。立

法意旨是考量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於平地混居，便利行政

機關釐清平地原住民身分而

設，並沒有說沒登記就不是

原住民。 

二、省政府之前在民國 45、

46、48、52 年，雖然有規

定受理登記的期間，並表示

「逾期概不准再補辦登記手

續」，但也沒有說未在期間

登記就喪失原住民身分。現

行《原住民身分法》對於平

地原住民之身分認定規定與

山地原住民之認定規定不同

，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條

文規定，有關平地原住民身

分之認定，尚需「並申請戶

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

者。」與山地原住民之認定

有別，應刪除前述登記有案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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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1017284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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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72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仁、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8 人，鑒於原住民身分

之認定實務作業衍生諸多於本法施行前就未取得原住民身分

已死亡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認定之爭議，

基於原住民身分常為政府各種給付行政之資格、條件，惟

該法令僅其子女得準用本法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嚴重

限制其他親等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權利，爰擬具「原住民

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在台灣的土地上，許多原住民家庭世代傳承著獨特的文化與血脈，但你知道嗎？若想申請

原住民身分認定，卻因資料不足或程序繁瑣而受阻，許多優秀的原住民子弟難以享有應有

的權益。正確的身分認定，不僅是尊重文化的象徵，更是獲得教育、就業、補助的重要門

票。為了守護台灣多元文化的根基，我們必須推動更公平、透明的認定制度，讓每一位原

住民都能被正確認可，傳承與發揚我們珍貴的文化資產。 

二、台灣的原住民身分認定制度，是在法律與政策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一套完整且公平的認

定體系。它不僅彰顯政府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尊重，也為族群的權益保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

基礎。未來，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族群的多元發展，這一制度也將持續調整與完善，確保每

一位符合條件的原住民族成員都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資源。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

對未來多元社會的承諾。 

 

提案人：黃 仁  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顏寬恒  邱若華  黃建賓  謝龍介  廖先翔  

王鴻薇  呂玉玲  黃健豪  邱鎮軍  洪孟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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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倫  魯明哲  涂權吉  鄭正鈐  林德福  

葉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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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直系血親卑親

屬準用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

，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

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

身分。 

一、鑒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實

務作業衍生諸多於本法施行

前就未取得原住民身分已死

亡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取得原住民身分認定之爭議

，基於原住民身分常為政府

各種給付行政之資格、條件

，惟該法令僅其子女得準用

本法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嚴重限制其他親等卑親屬

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權利。 

二、台灣的原住民身分認定制

度，是在法律與政策的共同

支持下，建立起一套完整且

公平的認定體系。它不僅彰

顯政府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尊

重，也為族群的權益保障提

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未來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族群的

多元發展，這一制度也將持

續調整與完善，確保每一位

符合條件的原住民族成員都

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資源。

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

是對未來多元社會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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